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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二零零六年年中展開全面重寫《公司條例》

的工作。就改善《公司條例》內會計及審計條文的立法建議所作

的公眾諮詢已於二零零七年第二季進行，諮詢總結亦已於最近發

表。最終建議會納入在明年年中左右發表的白紙條例草案，以進

一步諮詢公眾意見。 
 
2. 今次公眾諮詢將涵蓋以下課題： 
 
 公司名稱（第二章）： 

(a) 為打擊「影子公司」可能濫用公司名稱註冊制度的問題，我

們建議賦予公司註冊處處長（「處長」）權力，在收到法庭命

令後指示被告公司更改其侵權名稱，以及當該公司沒有遵從

處長的更改名稱指示時，把該公司更名為其註冊編號； 

(b) 我們建議賦予公司註冊處處長酌情權，當申請人能證明並令

處長信納其有真正商業需要時，批准以中英混合的公司名稱

註冊； 
 
 董事職責（第三章）： 
 

(c) 我們就應否把主要源於判例的一般董事職責編纂為成文法

則，使公眾更容易理解董事職責，以及應否跟隨英國有關的

做法，諮詢公眾意見。英國要求董事需履行的職責包括促進

其公司成功經營的責任，而在履行此職責時需考慮更廣泛的

因素，例如僱員的利益以及公司的運作對社區和環境的影響

等； 
 
 法團出任董事（第四章）： 
 

(d) 我們建議禁止或限制法團出任董事，以提高公司運作的問責

性和透明度，及改善有關董事責任的執法。公司法改革常務

委員會（「常委會」）屬意在一段合理的寬限期後完全禁止法

團出任董事。而另一個選擇是跟隨英國的做法，規定每間公

司最少須有一名董事是自然人，以便在有需要時，有人可就

公司的行為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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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記的登記（第五章）： 

(e) 我們建議更新可登記押記的清單，加入飛機和與飛機有關的

權益，及刪除或修訂部份重覆或過時的項目，例如為保證債

權證的發行而設定的押記，和對「賣據」的提述； 

(f) 我們建議改善押記的登記程序，規定整份押記文書需作登記

以供公眾查閱，並把登記期限由五週縮短至 21 天，以縮短

押記向第三者「隱藏」的時間；以及 

(g) 我們亦邀請公眾就應否為逾時登記押記引入行政機制，以取

代現時向法院提出申請的制度，發表初步意見。 
 
3. 政府將會仔細研究這次諮詢蒐集所得的意見，然後才就有關建議

作出決定。我們計劃於今年年中進行的另一輪公眾諮詢將會涵蓋

其他課題，例如股本、資本保存規則及法定合併程序。最終的建

議會納入在明年年中左右發表的白紙條例草案，以進一步諮詢公

眾意見。我們暫定在二零一零年第三季向立法會提交《公司條例

草案》。 
 




